
武进区⒛22刁∞茌年湖泊网格化工作管理服务合同

甲方 (采购人):常州市武进区水利局 签订地点:常州

乙方:(供应商)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常州分局 签订时间:2⒆2年 11月  日
(甲 方)所需 (武进区⒛22” 02茌 年湖泊网格化工作管理服务 )。 经招标后

确定 (乙方)为成交供应商。甲、乙双方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其

他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并按照公正、平等、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,同意按照以

下条款和条件,签署本合同。

∵、本合同由合同文本和下列文件组成

1、 采购文件

2、 响应文件

3、 成交通知书

4、 成交供应商做出的书面澄清或承诺

5、 本合同附件

二、适用法规及技术要求

(l)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
(2)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

(3)《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

(茌 )《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》

(5)《江苏省湖泊保护条例》

(6)《常州市河流健康状况评估技术方案》

(7)《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》m1o1⒍⒛⒅

(8)《水利工程测量规范》(sL197四 7)

(9)《全球定位系统⒅S测量规范》⑾/T1831⒋⒛Og

三、服务范围及要求

1、 服务范围:太湖 (武进辖区)、 涌湖 (武进辖区)

2、 服务要求:符合甲方要求和国家及相关行业验收规范

四、服务期

自合同签订日起两年。

五、成果要求

乙方提交的成果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:

1、 每季度根据划分的巡查网格,做好平面示意图,并附对应坐标数据。

2、 每月提供网格巡查记录,包括岛屿巡查情况记录、水域巡查记录、陆域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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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记录、界桩巡查记录等。巡查记录中明确时间、巡查人、巡查起始点,巡

查照片。

3、 巡查中发现各类违章、违法活动应及时汇报湖泊管理系统,并做好详实记

录,用影像资料反映违章违法地点、违章违法类型 (如河湖陆域是否存在

垃圾、杂物、废弃物等现象;水面是否有浮萍、水草、垃圾等成片漂浮物 ;

河湖陆域是否存在侵占河道、违法建设、开荒种植、非法倾倒、非法养殖

和各类污水直排口等现象;区域内所有的雨水排口、污水排口及雨污水混

合排口是否存在漏水及偷排等情况 )。 为调查违章违法做好基础数据工作 ,

并配合做好进一步的取证工作。

4、 界桩巡查中,对发现被损毁的界桩及时进行影像、文字记录,并在成果中

反映,经甲方确认后,每个季度对被损坏的界桩重新制作并安装埋设。
5、 每月提供日平均水位资料,每季度提供浮游藻类及水质监测报告。

6、 以上成果报告每年须经甲方审核确认后 (包括影像资料,且影像资料比对

的分辨率不得低于 1~2米 ),单位盖章一式三份提交甲方,同 时提交电子稿。

六、服务经费

根据项目成交价,本项目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(大写)伍拾壹万捌仟元整 (小

写)Y518000.o0(元 )。

七、付款方式 :

合同签订后 10日 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们%的预付款;合同履约满一年支付至

合同总价的 70%;合同履约结束,资料全部交接给甲方后付清尾款。

八、违约责任 :

甲方违约责任

1、 甲方未按期支付乙方服务费,应按延误天数和当时银行贷款利率,向乙

方支付违约金。

乙方违约责任

l、 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日期提交成果时,应向甲方偿付拖期损失费,每

天的拖期损失费按本合同约定的工程总价款的 0.1%计算。

2、 乙方提供的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,或者存在弄虚作假等情况

造成后果时,乙方应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,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,

甲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。

3、 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技术成果,乙方有义务

保密,不得向第三方转让,否则,甲方有权对因引造成的损失追究责任。

九、不可抗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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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,应及时通知另一方,双方
互不承担责任,并在 15天 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应证明。

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、如何履行等问题,可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十、补充协议

合同未尽事宜,经双方协商可签订补充协议,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
有同等的法律效力,补充协议的生效应符兮本合同相关规定。合同补充条款应同
时报采购代理机构备案。

十一、争议的解决方式

合同发生纠纷时,双方应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解决:(1)
提交常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;(2)向常州市人民法院起诉。本合同发生纠纷,经
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,采用第 (1)种方式予以解决。

十二、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,一式 5份,甲方 2份 ,乙方 2份 ,采购代理
机构 1份。

本合同生效后,按规定应到采购代理机构备案,双方认为必要时,到工商行政管
理部门鉴证。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,本合同即行终止。

双方认可的来往传真、电报、会议纪要等,均为合同的组成部分,与本合同具
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未尽事宜,经双方协商一致,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采购人名称: (盖章)

鋈夏佼蚕走踵羁l噶噜
住  所 :

电  话 :

供应商名称 :

法定代表人

委托代理人

住  所 :

电  话 :

开户银行 :

银行帐号 :

采购代理机构

单位名称 (章

单 位 地 址 :

各 案 日 期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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